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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 零 八 年 度 校 舍 分 配 工 作  
申 請 分 配 校 舍 以 作 中 ∕ 小 學 遷 校 之 用  

 
註： 
1. 填寫本表格前，請細閱填表須知。 
2.  每份表格只可申請搬遷一所學校。 

 
 
申 請 搬 遷 的 學 校 ：                                                
學 校 地 址 ：                                                            
                                                             
資 助 種 類 ：                             學 校 級 別 ：   *中 學 ∕小 學            
 
 
 
申 請 團 體 的 註 冊 名 稱 ：  
(中文)  

(英文)  

 

通 訊 地 址 ：  
(中文)   

(英文)   

 

聯 絡 人 姓 名 ：  
(中文)                                   *(先生/太太/女士)  

(英文)     

職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請刪去不適用者) 

 

 

 

屬 意 地 點 :   
 

 

項 目 編 號  位 置  優 先 次 序  
（ 只 適 用 於 小 學 ： ）  

PS1 前 東 華 三 院 譚 兆 小 學 校 舍   
PS2 前 保 良 局 黃 族 宗 親 會 小 學 校 舍   
PS3 計 劃 中 於 觀 塘 彩 雲 道 與 佐 敦 谷 附 近 興 建 之 校 舍   

 

（ 只 適 用 於 中 學 ： ）  

SS1 計 劃 中 於 觀 塘 彩 雲 道 與 佐 敦 谷 附 近 興 建 之 校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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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需 文 件 核 對 清 單： 夾附於後 

1. 申請團體的公司註冊文件  

2. 申請團體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只適用於根據公司條例註
冊的團體；請填寫附頁) 

 

3. 申請團體的免稅證明書  

4. 現 有 校 舍 設 施 、 狀 況 及 土 地 類 別 ∕ 樓 宇 性 質 調 查 表 格 (請填寫附
頁 II)  

 

5. 一 式 十 五 份 (i)辦 學 計 劃 書 [連 附 件 不 應 超 過 十 頁 ]連 同 不 超 過 兩
頁 的 摘 要 ， 以 及 (ii) 現 時 營 辦 學 校 或非牟利社會服務機構 一 覽
表 ， 列 明 學 校 名 稱 、 地 址 及 所 屬 類 別 。  

 

6. 證 明 校 方 就 遷 校 計 劃 已 諮 詢 家 長 及 教 師 的 有 關 文 件 及 其 對 遷 校
計 劃 意 見 的 資 料  

 

 
 
如 獲 分 配 校 舍 ， 申 請 團 體 須 承 諾 會： 

(a) 推行各項教育局推廣的教育新措施； 

 

(b) 確保於獲分配新校舍後，把現有學校的用地連 同 其 上 的 所 有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將在 不 受 產 權 負 擔 及 任 何 申 索 、 訴 訟 、 法 律 程 序 及 法 律 責 任 (無 論 是 以 逆

權 管 有 或 以 其 他 形 式 )影 響 和 無 須 費 用 及 補 償 之 下 一 併 交 回 香 港 特 區 政

府；及  
 
(c) 就 校 舍 的 使 用 與 政 府 簽 訂 租 約，並 簽 訂 服 務 合 約 以 便 監 控 服 務 質 素 和 確 保 有

關 的 教 育 政 策 得 以 遵 從 。  
 

 

 

 

申請團體負責人的姓名  

(中文 ) ：   

(英文 ) ：   

職位  ：                        

簽署  ：   

日期  ：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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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I 

申請分配校舍須包括的標準條文 

（只 適 用 於 根 據 公 司 條 例 註 冊 的 團 體 ） 

 
為符合申請分配校舍所需的資格，申辦團體遞交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必

須包括下面列出的全部標準條文。請在右列長方格內填寫申辦團體之組織章程大綱及

章程細則內與標準條文相符的條文編號。 

 
假如標準條文中的任何一項條文並未包括在申辦團體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

則內，請在有關長方格內寫上「沒有」。假如成功獲分配校舍，申辦團體須就其組織章

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作出相應的修訂，並就有關修訂取得公司註冊處處長的批准。 

 
 

標準條文 條文編號 

組織章程大綱  

1.  
 

本會設立的宗旨為：- 

   (應於此處列出宗旨) 
 

 (1) 設立及營辦一間或多間非牟利學校。  
 (2) ……  
 (3) ……  
 
 

(n) 作出為達到上述宗旨所附帶或有助於達到上述宗旨的一切任何其他合

法事情。 
 

   
 但：-  
 

 

i. 本會如接受或持有任何可能受任何信託規限的財產，只會按法律所

容許的方式，並在顧及該等信託的情況下，對該等財產加以處理或

投資。 

 

  
 

 

ii. 
 
 

本會的宗旨不得擴大至規管工人與雇主或工人組織與雇主組織之

間的關係。 
 

  
2. 本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有效施行之時，不得予以任何增加、改動或修

訂，除非該等改動先前已提交及獲公司註冊處處長書面批准。(見注) 
 

   
3. (1) 本會的收入及財產，不論何時取得，只准純粹用以促進本組織章程大綱

所列出的宗旨。(見注) 

 

    
 (2) 除下文第 3(4)及 3(5)項另有規定外，不得將本會任何部份的收入及財

產，直接或間接以股息、花紅或其他形式付給或移交本會的成員。(見

注) 

 

    
 (3) 本會管理委員會或管治團體任何成員，均不得被委任擔當本會任何受薪

或支取費用的職位。除下文第 3(5)項所規定外，本會不得以金錢或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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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值，向管理委員會或管治團體任何成員支付酬金或其他利益。(見

注) 
 

 (4) 本章程大綱的條文並不阻止本會出於真誠向屬下任何職員或傭工，或不

屬管理委員會或管治團體的任何成員，支付合理及恰當的酬金，作為他

們確實為本會提供服務的回報。(見注) 

 

    
 (5) 本章程大綱的條文並不阻止本會出於真誠：-  
  a) 向管理委員會或管治團體任何成員支付他們所墊付的開支；  
  b) 向借出金錢予本會的任何成員或管理委員會或管治團體任何成員，

支付利息，款額按年息率不超逾當其時香港上海豐銀行有限公司

所訂定的港元貸款最優惠利率加兩厘計算； 

 

  c) 向轉讓或出租物業予本會的任何成員或管理委員會或管治團體任何

成員，支付合理及恰當的租金； 
 

  d) 以金錢或金錢的等值，向與本會成員或管理委員會或管治團體成員

有利益關係的法人團體(純粹因為前者為後者的成員，佔有不超逾百

分之一的資本及控制不超逾百分之一的表決權)支付酬金或其他利

益。 

 

 (見注)  
     
 (6) 任何人均無須為其可能因按上文第 3(4)或 3(5)項所適當支付的款項而得

到的任何利益作出交代。(見注) 

 

    
4. 成員的法律責任是有限的。(見注)  
   
5. 本會每名成員均承諾于其為成員期間或不再是成員之後 1 年內一旦清盤

時，分擔提供不超過……元的所需款額予本會的資產，以用於償付本會在

其不再是成員前所訂約承擔的債項及債務，支付清盤的費用、收費及開支，

以及用於調整分擔人之間的權利。 

 

   
6. 當本會清盤或解散時，如清償一切債項及債務後，尚有財產剩餘，則該等

財產不得付給或分配予本會的成員。該等財產必須贈予或移交跟本會有相

似宗旨的其他機構；而該等機構在禁止將收入及財產分配予成員方面的規

定，亦至少一如本組織章程大綱第 3 條列明的限制一般嚴格；此等機構將

由本會的成員于本會解散時或之前選定，如事前未有就此事作出決定，便

由對慈善基金有司法管轄權的香港特別行政區高等法院大法官裁定；倘不

能按照上述條款實行，便得將有關財產撥作某些慈善用途。(見注) 

 

 
注：如屬現有的註冊公司，其組織章程大綱若沒有附載所需的相關條文，則必須把

所需條文加入組織章程細則內。 

 

  

組織章程細則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  
    
1. (i) 董事須按《教育條例》的規定，為每間由所屬組織設立或營辦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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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在符合《教育條例》的規定下，獲委任或

選出為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的人士，任期不限或可以為一段固定期

限，並須按《教育條例》的規定，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註冊成為

該校校董。 

    
 (ii) 在符合《教育條例》的規定下，董事可罷免或解除校董會某成員的職

務；而法團校董會的成員，可按照《教育條例》的規定被罷免或解除

職務。凡被罷免或解除職務，以及任期屆滿後不獲再度委任或延長任

期的成員，均須按《教育條例》的規定，把辭去註冊校董職務一事，

以書面通知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iii) 董事、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須按《教育條例》的規定提名另一位人士，

以接替被罷免或解除職務或任期屆滿的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成員出任

該職位，而該獲提名人士須按《教育條例》的規定，向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申請註冊為校董。 

 

    
 (iv) 校董會的成員可以由董事出任，但這並非必要條件。法團校董會的組

成則必須符合《教育條例》的規定。 
 

    
2. 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的特別職責，是根據《教育條例》的規定管理該學校，

並在各方面均須達致令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滿意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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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II 

 
申 請 分 配 校 舍 以 作 中 ∕ 小 學 遷 校 之 用  

現 有 校 舍 設 施 、 狀 況 及 土 地 類 別 ∕ 樓 宇 性 質 調 查 表 格  
 
1. 學 校 資 料  
學 校 名 稱 :   
    
所 屬 地 區 :   資 助 性 質 : 學 校 級 別 ：  *中 學 ∕ 小 學  

(*請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 

 
2. 校 舍 狀 況  
校 舍 樓 齡 :  年  校 園 面 積 : 平 方 米  

 
學 校 曾 進 行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 請 在 適 當 位 置 加 上 「 」 號 ） :  

 
 是 第   期  完 工 年 份 :  
 否    

 
 
3. 現 有 設 施       
 
請 在 以 下 位 置 列 出 學 校 現 時 的 設 施 及 數 目 。 曾 進 行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的 學 校 ， 請 把 經 由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增 添 的 設 施 數 目 分 別 列 於 另 行 。  
 

設 施  數 目  經 學 校 改 善 工 程  
增 添 的 數 目  

課 室    

特 別 室 （ 請 註 明 ）：    
 
 
 
 
 
 
 
 
 

其 他 設 施 （ 請 註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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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 至 二 ○ ○ 八 年 九 月 的 班 級 結 構 及 入 讀 人 數  
 
 中∕小一 中∕小二 中∕小三 中∕小四 中∕小五 中∕小六 中七 總數 

班數         
入讀人數         
 
學額空缺數目:  

 

 

5. 土 地 類 別 ∕ 樓 宇 性 質  
  
 申 請 表 格 第 1 頁 所 述 申 請 遷 校 之 校 舍 1 的 業 權 ：  
 
1.   該 校 舍 所 在 的 土 地 連 同 其 上 的 建 築 物 ∕ 構 築 物 及 所 有 附 屬 和 從 屬 建 築 物 ，

是 ：  
 

[    ]  處 於 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冊持有人名 稱 )所 持 有 的 私 家 地 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段 編 號 ）  (請 填 寫 下 面 第 3 項 ) 
 [   ]  處 於 政 府 土 地 之 上  (無 需 填 寫 下 面 第 3 項 ) 
 
 (請 提 供 業 權 詳 情 及 有 關 記 錄 2)  

 
 
2. 請 清 楚 註 明 該 校 舍 是 否 受 任 何 產 權 負 擔 3 或 申 索、訴 訟、法 律 程 序 或 法 律 責

任 所 影 響 。  
  
  [    ]  是    
  [    ]  否  
 

(請 提 供 詳 細 資 料 及 有 關 文 件 2)  
 
 

3. 請 清 楚 註 明 該 校 舍 所 處 地 段 的 擁 有 人 是 否 已 同 意 把 該 土 地 連 同 其 上 的 建 築

物 ∕ 構 築 物 及 所 有 附 屬 和 從 屬 建 築 物 交 還 政 府，作 為 申 請 團 體 獲 分 配 校 舍 的

條 件 。  
 
  [    ]  是  (請 提 供 書 面 証 明 ) 
  [   ]  否  
 

(如 申 請 團 體 未 能 就 此 項 獲 得 地 段 擁 有 人 同 意 ， 本 局 保 留 權 利 不 予 考 慮 是 次

申 請 )  
 
註 ：  
1.  包 括 但 不 限 於 根 據《 教 育 條 例 》註 冊 ， 並 開 列 於 該 校 註 冊 證 明 書 的 建 築 物 ∕ 構 築 物 及 空 地

∕ 操 場 。  
2 .  包 括 但 不 限 於 業 權 契 據 、 土 地 ∕ 租 賃 協 議 及 有 關 的 平 面 圖 、 經 土 地 註 冊 處 認 證 最 近期的業

權 記 錄 、 令 狀、 傳票、 押 記 令 、 由 政 府 或 其 他 主 管 機 關 發 出 之 通 告 命 令 。  
3 .   包 括 但 不 限 於 押 記 及 按 揭 。  


